
法律顾问合同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[201  ]第   号

    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以下简称甲方）因工作需要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》的有关规定，聘请北京市             律师事务所（以下简称乙方）的律师为法律顾问，经双方协商订立下列协议，共同遵照履行。
     一、乙方委派               律师担任甲方的法律顾问，为甲方提供法律帮助，依法维护甲方的合法权益。
    二、法律顾问工作范围：
    1．为甲方解答法律问题，提供各种法律意见； 2．协助草拟、修改、审查合同和有关法律意见； 3．接受甲方委托，参与经济合同谈判；4．接受甲方委托，担任代理人，参加诉讼、非诉讼、调解、仲裁活动；5．应甲方要求，向职工进行法制宣传教育；6．接受甲方委托，办理其他法律事务。
     三、律师的工作时间、地点，根据甲方的提议，随时联系约定。
     四、甲方向乙方每年缴纳聘请律师费          元，律师费按年缴纳。第一年的律师费在本合同签订之日起三日内支付（银行户名：北京市双全律师事务所，开户银行：中国工商银行北京黄楼支行，银行账号：0200 0420 0920 0003 870

）。参加诉讼、仲裁以及重大复杂项目谈判，应另行签订代理合同,具体收费额另议。
    五、乙方律师受甲方委托办理北京市以外地区事务的差旅费由甲方支付。
    六、甲方应向律师提供与业务有关的情况、资料和必要的工作条件。
    七、本合同签约时间为        年     月    日，签约地为             
本合同自双方签字或盖章之日起生效，期限为       年。
    八、本合同一式两份，双方各执一份，具有同等效力。

甲    方：  （公章）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乙    方：   （公章）
签约代表：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            签约代表：
电    话：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  电    话：

